
两车轻微碰撞

一方驾驶员离奇死亡

2017 年 7 月 ， 钱某驱车前往

业主家做装潢工作时， 途经宝山区

某条道路， 恰遇张某驾驶的厢式货

车同方向行驶至此左拐弯。 两车相

撞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通过事故现

场照片可以看出， 这次碰撞并不严

重。

事发后 ， 钱某拨打了 110 报

警， 但由于张某的身体状况并不太

好， 因此钱某同时还拨打了 120。

张某被送往医院后， 经抢救无效不

幸去世。 经鉴定， 张某的死因不排

除热射病 （重度中暑 ） 后继发

DIC 及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张某的母亲和儿子认为， 事故

发生后， 因为钱某在交警到现场处

置之前与张某就交通事故赔偿问题

发生争执， 致使张某长期暴露在强

烈的阳光下， 且因张某的争吵致使

其情绪激动从而发生急性热射病。

钱某在双方争执过程中， 面对张某

已经显示出的明显病危症状， 不仅

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 反而继续

与之争吵， 与张某被送至医院后经

抢救无效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 因

此将钱某诉至宝山法院， 请求钱某

按照 60%的责任比例赔偿医疗费、 死亡赔偿

金、 丧葬费等共计 83 万余元。

被告是否要担责？

证人出庭帮助还原真相

庭审中， 被告钱某辩称， 原告所述不符合

事实。 在双方发生交通事故之前， 张某已经出

现了意识不清的状况， 钱某当时还主动扶着张

某到阴凉处休息。 双方没说几句话， 张某便掏

出 200 元称要私了。 由于张某下车后走路摇摇

晃晃， 钱某怀疑其喝了酒， 便没有与之多理

论， 直接打 110 报警并拨打了 120， 并没有不

顾张某的身体状况持续与其纠缠。 且从现场张

某车辆的照片看， 当时那么热的天， 张某的货

车车窗却是开着的， 说明事发当时张某没有开

空调， 可能张某当时在车内就已经发热射病

了。

由于事发路段的监控不巧处于损坏状态，

没有录到事发经过， 虽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多方查证， 但仍无法查清事故成因， 也无法

对事故责任予以认定。

承办法官为查明案情， 通过调阅事发后公

安机关对被告钱某所作的询问笔录， 与庭审中

的表述一致。 同时， 公安机关还有一份对事发

后恰巧在场看到了事情经过的见证人董某的询

问笔录。 据董某陈述， 当时其看到

有一男子坐在道路旁边的围墙下，

手上还拿着 200 元， 同时该男子还

在不停颤抖， 过了不久 120 来了把

他救上了车送往医院。 董某表示，

他到现场前并不清楚两个驾驶员是

否发生过冲突， 但是到现场后货车

驾驶员坐在道路围墙下， 二人并没

有发生冲突。

同时， 董某出庭作证称： “警

察还没来的时候他已经口吐白沫，

我把衣服给他擦。 被告方也是站在

外边马路上， 死者在围墙下阴凉处

坐着……被告和死者之间有几米的

距离。 当时被告说话， 死者没有任

何反应， 也没有和被告争执。”

法院：

发病因果难确定， 驳回诉请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要

求被告钱某承担赔偿责任， 需证明

对于张某的死亡这一结果， 钱某主

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等侵权行为，

且该侵权行为与张某的死亡结果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 但是根据鉴定意

见， 张某的死因不排除热射病后继

发 DIC 及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

与交通事故之间无因果关系。 原告

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

激烈争执， 钱某亦没有主观故意或过失致使张

某长期暴露于日晒之下， 以致发生热射病。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 被告钱某已及时报

警， 根据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 钱某没有不顾

其身体状况、 与其持续纠缠， 因此钱某的行为

并无不当。 即使双方因交通事故可能存在一定

的争执， 原告认为张某情绪激动可以导致其热

射病的发生， 亦明显不符合医学常识。 因此，

钱某的行为与张某发生热射病之间难以确认存

在因果关系。

综上， 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诉， 该起案件目前已

经生效。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胡明冬

道路上发生两车轻微碰撞事故

十分常见， 然而一起同类事故中，

一方驾驶员却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就有些不普通了。 经医学鉴定， 死

者的死因不排除热射病 （重度中

暑） 后继发 DIC （弥散性血管内凝

血） 及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死者

家属认为另一驾驶员应该对死者的

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于是将其告上

法院， 请求赔偿 83 万余元。 近

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 驳

回了死者家属的诉请。

两车轻微相撞，一驾驶员离奇死亡
死者家属诉请83万元赔偿被宝山法院判决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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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讨债” 广告来灵感

2018 年的一天 ， 郭某某在高速公路上 ，

偶然看到了路边一块写着 “全国专业讨债” 字

样的广告牌， 一下子就吸引了他的注意。

想到自己有一笔 20 万元的工程款 3 年来

始终未讨回， 郭某某便记录下了广告牌上的电

话号码。

“老板， 你放心， 我们是专业的， 一定会

把钱给你都讨回来的。” 郭某某联系 “讨债公

司” 后得到了对方信誓旦旦的保证， 本还犹豫

不定的他听到如此肯定的答复便打消了心中疑

虑。

随后， 郭某某便雇佣了 “讨债公司” 人员

张某某、 徐某某， 打算让他们向债务人刘某某

追讨欠款。

为讨债非法拘禁债务人

2018 年 12 月 17 日， 郭某某接到 “讨债

公司” 电话， 声称终于找到了欠债的刘某某。

郭某某听完一阵窃喜， 随即前往上海与讨债公

司的张某某、 徐某某会合。

几人根据打听到的消息， 在浦东机场见到

了刚下飞机的刘某某。 见到郭某某身边站着两

个 “纹身大汉”， 本就欠钱心虚的刘某某更是

完全不敢反抗， 就被几人强行带到了车内。 在

几番言语威胁之下， 刘某某通过微信将身边仅

有的 1 万元转账给了郭某某。

通过非法手段拿到钱后， 郭某某更加相信

自己可以通过 “讨债公司” 从刘某某处拿回所

有欠款， 便继续与张某某、 徐某某带着刘某某

前往附近的宾馆安定下来。

为了切断与外界的联系， 刘某某的手机也

被收走并由张某某、 徐某某轮流看管， 防止刘

某某向外求救。

12 月 18 日， 在拘禁胁迫之下， 身无分文

的刘某某提出可以尝试向朋友借钱以偿还钱

款。 根据刘某某提供的地址， 郭某某等人带他

来到上海市金山区找朋友， 虽然辗转多处， 却

并未借到钱款。

郭某某几人见状恼怒不已， 心中不甘， 又

找了家宾馆将刘某某拘禁在房间内， 一边胁迫

继续筹钱一边威胁要将他带去外地 “吃点苦

头”。

与外界联系的工具被收走， 人被拘禁在房

内又遭到言语威胁， 惊惧恐慌的刘某某在 12

月 19 日上午找到了难得的机会。 他用向亲友

借钱为借口， 终于要回了自己的手机， 并趁机

向妻子发送了求助的信息。 收到信息后， 刘某

某的妻子随即报案。 当天下午， 民警到场将受

害人解救， 此时， 刘某某已被非法拘禁长达

40 个小时。

日前， 金山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对郭

某某、 张某某、 徐某某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认

为， 郭某某等三人为索取债务， 非法限制公民

人身自由， 其行为已触犯了 《刑法》， 应当以

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终， 法院支持

了指控， 依法判处郭某某、 张某某、 徐某某拘

役 5 个月。

检察官说法：

非法拘禁罪是指故意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

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非法

拘禁罪侵犯的权益是人的身体活动的自由， 行

为方式既包括直接拘束他人的身体， 如捆绑他

人四肢， 也包括间接拘束人的身体， 剥夺其身

体的场所移动自由。 本案中， 郭某某、 张某

某、 徐某某 42 小时在被害人身边看守， 虽然

没有将被害人捆绑， 让其无法行动， 但这种看

守、 跟随行为， 违反了被害人的意愿， 实际上

已经限制了被害人自由活动的权利。 因此， 郭

某某、 张某某、 徐某某三人的行为构成了非法

拘禁罪。

金钱纠纷不容易解决， 讨债难的问题更是

困扰了很多人， 由此民间出现了不少讨债公

司。 自己讨不到的债， 找讨债公司也许就能轻

易解决， 殊不知， 这 “轻易” 的背后暗藏着极

大的风险。 一有不慎， 就可能触犯法律。 本案

中的郭某某就是为讨回多年欠款找了讨债公司

对被害人全程看守， 限制其人身自由， 结果自

己因构成非法拘禁罪被判刑。 检察官在此提

醒， 讨债是合法权利， 但必须通过合法途径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于所谓的 “讨债公司”

更应谨慎选择， 讨债再难也不能触犯法律的底

线。

为讨债非法拘禁债务人40小时
受害者变被告人， 因非法拘禁罪获刑

宝山法院提供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金剑轩

本是被欠债的受害者， 可为了

讨要欠债， 男子郭某某头脑一热竟

雇佣讨债公司人员张某某、 徐某某

使用非法手段拘禁债务人刘某某，

最终讨债不成还落得自食恶果的下

场。 日前， 经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 法院依法以非法拘禁罪判

处郭某某、 张某某、 徐某某拘役 5

个月。


